
有一个涉及度量衡的成语“半斤八两”，大家都

耳熟能详。其出自宋·释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

“踏着秤锤硬似铁，八两元来是半斤”。这个成语

原意是指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轻重相等。后来引申

为“彼此不相上下”意思，不过它多用于贬义。其

实，这个成语揭示了中国古代度量衡的“衡制”——

“十六两为一斤”。自秦始皇公元前221 年统一中

国、统一度量衡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国2000 多年的度量衡历史上，尽管“斤”“两”

的量值多有不同，但历朝历代都使用“十六两为一

斤”的衡制。我们不禁要问，古人为什么确定“十六

两为一斤”呢？历史上有没有试图改变“十六两为一

斤”的尝试呢？什么时候才法定在全国推行“十两为

一斤”的衡制呢？为此，本文抛砖引玉做个初步探

讨。

一、为什么规定“十六两为一斤”呢？

东汉班固总纂的《汉书·律历志》记载，“权

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

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

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

斤为钧，四钧为石……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

钧之，其余大小之差，以轻重为宜”。填满一律管

的一千二百个黍子，重量为十二铢，即“本起于黄钟

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进而将一两

规定为二千四百个黍子的重量，即“一龠容千二百

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不过，当时重量单位

不是十进制的，一两为二十四铢、一斤为十六两、

一钧为三十斤、一石为四钧。《汉书·律历志》对

此做了说明，“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 

……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也……三十斤成

钧者，一月之象也……四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

《汉书·律历志》记录的这套理论，是我国古代最完

整、最系统、最权威的关于度量衡衡制的论著。

早于《汉书·律历志》，在西汉时期成书的《淮

南子》也曾记载，“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

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斤。三月而为一

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为一

岁，故四钧为一石”。

不过，对于为什么规定“十六两为一斤”还有

两个比较流行的传说。一说，秦始皇颁布诏书统一

度量衡，丞相李斯向秦始皇请示衡制如何确定，为

此秦始皇只写了四个字“天下公平”，李斯百思不

得其解，但后来他发现秦始皇写的四个字的笔画正

好是十六画，故定衡制“十六两为一斤”。不过秦

时的文字及笔画、写法显然与现在的简化汉字不一

样。二说，古人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以及

“福”“禄”“寿”三星共十六颗星标识杆秤的秤

杆，故定衡制十六两为一斤。此说不足为信，因为

秦时已有“十六两为一斤”的衡制，而对于杆秤来

说，到三国时期才“初具提系杆秤的雏形”，“魏

晋南北朝时期杆秤……通行并且广泛应用”[3]，并且

“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执秤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杆

秤形象”[4] 也可以证明杆秤的出现远远晚于人们规定

“十六两为一斤”的衡制。

由成语“半斤八两”能想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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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试图改变过“十六两为一斤”吗？

（一）宋代李照“乐秤”

宋代曾有李照制造的“乐秤”。“乐秤”用水

的比重作为重量的自然物质标准，弃用“容黍定重”

的祖制，确定“十两为一斤”。《宋会要》中对李照

的“乐秤”有这样的记载，“以一合之水重一两，一

升之水重一升（斤），一斗之水重一秤（十斤）”。

不过，遗憾的是碍于封建守旧思想的禁锢，这项十

进制的衡制创新并未得到推广。

（二）民国南京政府时期

民国南京政府工商部拟订《权度标准方案》草

案时，除拟以“万国权度通制（公制）”为标准制

外，还拟订两套供选择的配合标准制的市用制方

案。第一套方案是“容量以一标准升为市升，重量

以标准斤之二分一为市斤，长度以标准尺之三分一

为市尺”。第二套方案重量、容量均与第一方案相

同，仅是长度拟订为“以标尺之四分一为市尺”[5]。

不过，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无论上述市用制两套方

案中的哪个方案，“重量”都是以公斤的二分之一为

一市斤，且均规定“十两为一斤”。南京政府工商部

试图在推进度量衡划一改革之初，即彻底改变2000

多年来中国衡制始终为“十六两为一斤”的规定。

1928 年6 月21 日、1928 年7 月3 日，南京政府权

度审查委员会分别举行两次会议，集中审查工商部

拟订的《权度标准方案》。在第二次会议上确定市用

制中的衡制以公斤二分之一为一市斤，并决定采用

十进制，即“十两为一斤”。后来，南京政府召开会

议审议《权度标准方案》时认为，“市用制属于过渡

的辅制，不如迁就民间习惯，仍用一斤为十六两[6]”，

“唯通过之案，系仍以十六两为一斤，较更合乎习

惯，而洛（吴承洛）等之原议（十两为一斤），则绝

对采用十进制，为不同耳[7]”。为此，1928 年7 月18

日，南京政府在正式颁布的《权度标准方案》中规

定，“重量，以标准斤二分之一为市斤，一斤为十六

两”[8]。正式颁布的方案未能采用“十两为一斤”的

意见，仍沿用“十六两为一斤”的旧习惯，不能不说

是一个遗憾。

三、什么时候才法定“十两为一斤”呢？

1947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行政委员

会颁布的《划一度量衡和丈量土地标准的命令》中曾

规定“十两为一斤”，即“为了划一度量衡和土改中

丈量土地的标准……参照国际通用标准，规定……

二市斤等于一公斤……并采用十进位制……十两等

于一市斤……”[9]。不过上述规定仅在当时的东北解

放区推广和使用，使用区域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 年6 月25 日，国

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该命令指

出，“原来以国际公制为基础所制定的市制，在我国

人民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通用，可以保留。市制原

定十六两为一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十

两为一斤……中医处方用药，为了防止计算差错，

可以继续使用原有的计量单位……”。自此，除了

中医药衡制外，这是全国范围内法定衡制“十两为一

斤”的开端。

那么，中医药领域的衡制何时统一呢？这要以

1977 年4 月5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标准计量局等单位

关于改革中医处方用药计量单位的请示报告》为标

志，规定自1979 年1 月1 日起，全国中医药领域一

律采用米制计量单位，将原中医处方用药“十六两

为一斤”的旧制改为米制，计量单位用“克”“毫

克”“升”“毫升”，同时规定十两为一斤的市制的

“一钱”按米制“五克”换算；十六两为一斤的旧制

的“一钱”按米制“三克”换算，尾数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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